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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源头科技治超平台
一是建设源头科技治超平台。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指导阳泉市建成源头科技治超信息管理服务系统，集成数据采集、运行监测、预警处置等142项功能，将全市283户货运源头企业的称重检测与视频监控数据全面接入，同步将全市14个公路超限检测站、16个高速公路出入口及5个路面抓拍卡口的检测数据整合接入系统。2024年8月平台试运行以来，全市货运源头单位自有平台对接率达93.56%，注册登记运营货运车辆北斗信号在线率达95.68%，称重检测数据传输及时率达95.22%、完整率达97.22%、准确率达94.57%，为精准监管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。推广“线上日常巡查+线下精准执法”管理模式，实现全市货运源头单位车辆超限超载率低至0.0186%。二是健全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。山西省治超联席办组织编制《山西省源头科技治超业务规范和技术要求》，为全省治超工作提供指导。阳泉市制定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线上巡查办法》等规章制度，为治超平台规范运营提供了明确的业务依据；发布《源头科技治超业务规范和技术要求 第1部分：源头单位》《源头科技治超业务规范和技术要求 第2部分：监管》等地方标准，进一步细化源头科技治超工作的实施标准与监管要求。
二、建立“1+2+3+N”源头科技治超管理体系
阳泉市建立“1+2+3+N”源头科技治超管理体系，着力打通治超监管堵点、理顺工作机制、提升治理效能，构建科学高效、闭环管控的源头科技治超长效机制。一是制定“1”个核心文件。阳泉市人民政府印发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管理服务办法》，明确源头科技治超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制度框架，推动源头科技治超工作。二是建立“2”个并重机制。阳泉市治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管理服务平台预警研判调度指引》和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源头单位服务清单》，构建预警调度与源头服务并重的工作机制，推动管理与服务协同发力。三是出台“3”个重点制度。印发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线上巡查办法》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处罚流程及移送制度（试行）》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管理服务考核细则（试行）》，强化巡查、处罚与考核全流程管理，确保监管无死角、全覆盖。四是完善“N”个保障制度。发布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统计分析制度（试行）》《阳泉市道路货物运输源头科技治超服务企业工作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等配套文件，为“1+2+3+N”管理体系落地实施提供全方位、系统性支撑。
三、推动修订法律法规工作
一是健全治超法规体系。推动修订《山西省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》等地方性法规，明确将高速公路出入口货车称重检测、监控视频等数据实时传输至省治超管理信息平台。制定《山西省治理道路货物运输源头超限超载办法》，明确各方责任与监管流程，为科技治超提供制度保障。二是推行执法包容审慎监管。实施《山西省交通运输厅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及相关裁量基准，在全省推行轻微违法、首次违法依法不予处罚告知承诺制度，有效规范执法行为，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。


